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023年办事公开
工作计划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以及自治区、南宁市有关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，强化政务服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（以下简称“一服务两公开”）工作要点，提高我院各项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法治院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不断提高办事公开的质量和水平，现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2023年度办事公开工作计划。
一、指导思想
[bookmark: _GoBack]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，以公开便民、廉洁高效为基本要求。
二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、坚持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全面公开、真实公开、及时公开的原则。
（二）、坚持从实际出发、突出重点、整体推进、完善提高、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（三）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方便群众办事，便于群众办事，便于群众知情，利于群众监督的原则。
（四）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。
三、工作目标
统筹推进办事公开工作，努力提高行政效能，全面构建管理规范、便民惠民、信息共享、运行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，营造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。
四、工作重点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分工职责。全院上下要高度重视办事公开工作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各科室具体承办的工作机制。科学合理分工，明确落实责任，加强各科室协调配合，共同促进我院办事公开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（二）深化医院办事公开的力度，增强医院的透明度。着力推进三重一大的办事公开工作，对于我院行政管理业务所形成的确定性的信息，最新的工作动态、经济运行分析、重大项目审批情况、医疗改革、院重点项目动态等方面的重点信息，及时公开。不断拓展办事公开的广度和深度，公开主体范围从行政职能部门向临床一线科室延伸，督促各部门落实办事公开制度，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加强对办事公开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。按照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有关要求，规范网站办事公开栏内容设置，利用网站、互联网医院等渠道，持续推进加大办事公开力度。做好院务公开，主动、规范地向社会、患者、内部职工公开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，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及时汇总开展办事公开总结，进一步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（三）加强办事公开载体建设
1、充分利用我院公开栏、网站、互联网医院等方式公开我院办事公开的信息。
2、通过我院网站、互联网医院，及时公开办事流程图、受理事项办理所需材料及告知事项、我院服务承诺和告知等信息，提高网站服务能力。
3、做好院长信箱和院领导接待日工作，畅通征询渠道。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根据我院工作实际，及时调整办事公开领导小组。全年至少召开两次办事公开领导小组的会议，传达文件精神，落实具体工作。
（二）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学习办事公开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和业务知识。
（三）加强我院便民服务的建设。继续对门诊就诊流程进行优化，特别是整改发热门诊、CT、MR、B超及门急诊快速化验检查等关键环节，提高效率，改变看病难的问题。同时，积极实施便民医疗服务措施，以更多人性化的服务体现“以患者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，进一步改善就医环境。
（四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将办事公开工作落实到个人，明确责任。开拓多种监督渠道，加强社会公众监督和医院职工民主监督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医院的满意度，使办事公开常态化、规范化。
（五）充分利用新形式，加大宣传力度。本着“简便易行、方便群众、便于监督”的原则，采取更灵活的方式，向群众公开办事信息。


